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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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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中国内燃机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中海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上海齐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庭婷、谢晓敏、黄震、陈超、李晓东、周晓、朱开伟、殷靓、宋源、曹凯、

周海涛、张灿、李珂、陆惠强。 

本文件于2025年首次发布。 



T/CSICE 060-2025 

1 

船舶碳捕集与封存全流程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船舶二氧化碳捕集、运输与封存全流程项目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化和报告相关的术语

和定义、核算过程、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和报告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船舶二氧化碳捕集、运输与封存全流程项目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化，封存包括陆地与海

洋，其他利用方法参考使用。 

注：本文件中二氧化碳封存是指二氧化碳在陆地或海底地质中被永久封存利用，不包括二氧化碳其他的地质利用（如

二氧化碳驱油、二氧化碳驱气等）、二氧化碳化工利用、生物利用和矿化利用等转化利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4067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3760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GB/T 42797 二氧化碳捕集、输送和地质封存 管道输送系统 

GB/T 45121 火力发电厂烟气二氧化碳捕集系统能耗测定技术规范 

GB/T 45646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和要求 内燃机 

GB/T 46879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 

JT/T 1360  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测通用要求 

ISO 27914 Carbon dioxide capture, transportation and geological storage — Geological 

storage 

3 术语和定义 

GB/T 24067、GB/T 32150、GB/T 33760、GB/T 42797、GB/T 45121、GB/T 45646和GB/T 46879界定

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二氧化碳捕集 carbon dioxide capture；CO2 capture 

将二氧化碳从大气、工业或能源设施中分离，产生易于运输、储存或利用的高浓度二氧化碳的过程。 

[来源：GB/T 45121—20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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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地质封存  geological storage 

将二氧化碳长期封存于地下地质构造中的过程。 

[来源：ISO 27914—2017，3.17] 

注1：长期指为实现二氧化碳地质封存成为有效且环境安全的气候变化减缓方案所需的最短时间周期。 

注2：在本文件语境中，地质封存： 

a) 适用于不包含受保护地下水的渗透性多孔地层； 

b) 适用于非生产性碳氢化合物储层； 

c) 不适用于不可采煤层、玄武岩地层、页岩层及盐穴中的二氧化碳注入与封存； 

d) 不适用于任何含可开采碳氢化合物地层中的二氧化碳注入与封存； 

e) 不适用于使用任何人造容器形式的地下封存方式。 

3.3  

船载碳捕集系统  onboard carbon dioxide capture system; OCCS 

将二氧化碳从船舶燃料燃烧后的烟气中捕集分离，产生易于运输、封存或利用的高浓度二氧化碳的

系统。 

3.4 

全流程  full process 

指涵盖从船舶烟道气中捕集二氧化碳开始，直至该CO₂被安全、持久地封存在地质构造中的全部连

续操作环节、过程与活动。 

3.5 

二氧化碳有组织放空排放  organized release of CO2 emissions 

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过程中，通过工艺装置泄放口或安全阀门人为控制泄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来源：GB/T 46879—2025，3.11，有修改] 

注：包括二氧化碳捕集单元、二氧化碳运输单元和二氧化碳地质利用与封存单元的人为控制二氧化碳泄漏。 

3.6  

二氧化碳无组织排放  CO2 venting and equipment leakage emissions 

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过程中，从地层中裂缝、断层、井筒等由于设备本身引起的二氧化碳逃逸。 

[来源：GB/T 46879—2025，3.12] 

3.7 

二氧化碳设备泄露  CO2 leakage emission from the equipment 

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中，地面装置、设备、管道和阀门等泄漏和排放量。 

[来源：GB/T 46879—2025，3.10] 

注： 包括二氧化碳有组织排放量和二氧化碳无组织排放量。 

4 核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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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核算工作流程 

开展船舶碳捕集与封存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编制的工作流程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a) 确定系统边界； 

b) 识别温室气体排放源； 

c) 选择核算方法； 

d) 收集数据； 

e) 计算与汇总； 

f) 编制报告。 

4.2 确定系统边界 

船舶碳捕集与封存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系统边界如图1所示，分为以下四个单元。 

a) OCCS捕集单元（S1）。包括对船舶烟气中的CO2进行捕集、分离，并将捕集的CO2进行压缩液化

成液体存储在船舶上的整套OCCS装置。 

b) 运输单元（S2）。涵盖从储罐液相出口到装入罐车或通过管道注入地下接收装置的所有设施，

涉及CO2管道、运输车船、增压设备和监测装置等所有耗能装置。 

c) 中转单元（S3）（如有）。包括中转单元中相关加压、监测相关装置的所有设施。 

d) 地质封存单元（S4）。起点是注入系统入口，终点是地质封存的地面和泄漏监测装置。地面边

界包含注入在内的地面封闭工艺装置系统；地下边界包含CO2自注入井注入地层后在地质体中

压力波及的范围，该范围由CO2驱流体运移监测方法和技术确定。 

OCCS捕集单元

（S1）

捕集装置

压缩装置

监测装置

运输单元

（S2）

存储装置

船舶烟气中的CO2

运输工具

加压装置

监测装置

地质封存单元

（S4）

注入井

地层

CO2 CO2

监测装置

浅表

装置泄漏 装置泄漏

井筒泄漏
盖层泄漏

侧向泄漏

装置泄漏

地下CO2运移边界

CO2泄漏核算边界

CO2有组织放空排放

地面工艺核

算边界

注入站接收站

加压装置

监测装置

装置泄漏

运输单元

（S2）

运输工具

加压装置

监测装置

装置泄漏

中转单元

（S3）

储层

 

图１ 核算系统边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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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识别温室气体排放源 

宜按照GB/T 32150和JT/T 1360等对船舶碳捕集与封存全流程有关或受其影响的排放源和汇进行识

别，包括固定燃烧源、移动燃烧源、生产过程、废弃物处理处置过程、逸散排放源、碳清除等。识别的

温室气体种类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等。 

对于船舶碳捕集与封存全流程，排放源应包括船舶主机、辅机等待捕集的排放源二氧化碳排放，

OCCS系统捕集单元、运输单元、中转单元和地质封存单元的燃料燃烧排放、消耗电力和热力隐含的二氧

化碳排放，以及这四个单元对应的有组织放空排放、装置泄漏排放，地质封存单元的泄漏排放等。船舶

碳捕集与封存全流程的二氧化碳排放源见附录A。 

4.4 选择核算方法 

4.4.1 概述 

应选择能得出准确、一致、可再现结果的核算方法。优先按照国家、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

报告指南或标准进行核算；如无确定的核算方法，则在报告中对所采用的核算方法加以说明。核算方法

包括以下3种类型，按优先级排序如下： 

a) 实测法； 

b) 实测与统计计算相结合法； 

c) 计算法。 

如果核算方法有变化，应在报告中对变化进行说明，并解释变化原因。 

4.4.2 实测法 

通过使用监测仪器、设备（如：流量计、浓度计、大气二氧化碳通量监测设备），测量排放到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质量。 

4.4.3 实测与统计计算相结合法 

按照一定比例选取点位形成样本集，通过实测、统计计算，结合能量平衡、物料平衡、建立模型的

方法，形成适合船舶碳捕集与封存全流程的排放因子，进而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抽测的点位应能充分

反映船舶碳捕集与封存全流程的工艺特点，且能覆盖全部点位类型，使排放因子具有代表性、全面性。

温室气体碳排放量为活动水平数据与排放因子的乘积。 

4.4.4 计算法 

根据国家、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中提供的排放因子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温室气

体排放量为活动水平数据与排放因子的乘积。 

4.4.5 核算方法的选择依据 

宜按照一定的优先级对核算方法进行选择，选择核算方法可参考的因素包括： 

—— 核算结果的数据准确度要求； 

—— 可获得的计算用数据情况； 

—— 排放源的可识别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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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收集数据 

4.5.1 活动水平数据收集 

应根据所选核算方法的要求来选择和收集活动水平数据，各环节的主要数据清单见附录B。在收集

数据时，应按照表1所示的优先级由高到低的次序选择和收集活动水平数据。 

表 1 活动水平数据收集优先级 

数据类型 描述 优先级 

原始数据 直接测量、监测获得的数据 高 

二次数据 
通过原始数据折算获得的数据，如：根据年度购买量及库存量的变化

确定数据；根据财务数据折算的数据等 
中 

替代数据 
来自相似过程或活动的数据，如：计算某个逸散节点的二氧化碳逸散

量时，可采用排放因子等 
低 

 

4.5.2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在获取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时，应考虑如下因素： 

a) 来源明确，有公信力； 

b) 适用性； 

c) 时效性。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获取优先级如表2所示。 

表 2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获取优先级 

数据类型 描述 优先级 

排放因子实测值或测算值 通过间接测量、能量平衡或物料平衡等方法形成的排放因子或相关参数值 高 

排放因子参考值 

国家、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中提供的排放因子数据； 

供应商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 

根据燃料碳含量等计算得到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见附录C） 

中 

公开发表的文献数据和行业统计推荐值等，同时论证数据的可行性 低 

 

5 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 

5.1 通则 

应根据所选定的合适方法对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计算。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均应折算为二氧化

碳当量。 

5.2 燃料燃烧排放 

分别计算捕集单元、运输单元、中转单元、地质封存单元的燃料燃烧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 

5.2.1 计算方法 

燃料燃烧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按公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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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𝐸𝑓𝑢𝑒𝑙 = ∑ (𝑀𝑓𝑢𝑒𝑙,𝑖 × 𝐹𝑓𝑢𝑒𝑙,𝑖)𝑖  ····························································· (1) 

式中： 

𝐸𝑓𝑢𝑒𝑙 ——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𝑀𝑓𝑢𝑒𝑙,𝑖 ——第𝑖种燃料的消耗量，以吨（t）或立方米（m
3
）计； 

𝐹𝑓𝑢𝑒𝑙,𝑖 ——第𝑖种燃料燃烧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以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吨（tCO2e/t）或吨二氧化

碳当量每立方米（tCO2e/m
3
）计。 

5.2.2 数据要求 

燃料消耗量应根据各环节所消耗的燃料实际测量值来确定，不包括非生产使用的、基建和技改等项

目建设的消耗量。测量仪器的标准应符合GB 17167中的相关规定。燃料燃烧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参考

4.5.2进行确定。 

5.3 有组织放空排放 

分别计算捕集单元、运输单元、中转单元、地质封存单元的有组织放空排放。 

5.3.1 计算方法 

有组织放空排放的实测法按公式（2）计算。 

 𝐸𝑓𝑢𝑔 = 𝑄 × 𝑡 × 𝑤𝑓𝑢𝑔 × 𝜌𝑓𝑢𝑔 ····························································· (2) 

式中：  

𝐸𝑓𝑢𝑔   ——有组织放空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𝑄   ——有组织放空的气体流量，以立方米每秒（Nm
3
/s）计； 

𝑡   ——有组织放空的时间，以秒（s）计； 

𝑤𝑓𝑢𝑔  ——有组织放空的二氧化碳体积分数，以百分比（%）计； 

𝜌𝑓𝑢𝑔   ——有组织放空的二氧化碳密度，以吨/立方米（tCO2e/Nm
3
）计。 

5.3.2 数据要求 

有组织放空排放的实测法数据要求见表3。如不具备实测条件，可采用国家、行业有关核算方法和

报告指南中推荐的有组织放空排放因子。 

表 3 有组织放空排放数据要求（实测法） 

具体排放源 计算参数类型 参数来源 准确度等级/最大运行误差 检测频次 

二氧化碳捕集装置泄压

放空、二氧化碳压缩放

空、二氧化碳运输泄压

放空、二氧化碳注气

站、注入井等处的泄压

放空 

累计流量 体积流量计 2.0级 每次 

时间 秒表 ±0.1s 每次 

体积分数 化验报告 / 每次 

温度 温度变送器 0.2级 每次 

密度 查表 / 

根据放空温度和出口压

力（取101.325 kPa）查

表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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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地上泄漏排放 

5.4.1 计算方法 

采用实测与统计计算相结合的方法形成排放因子，计算地上二氧化碳泄漏排放量。地上二氧化碳泄

漏排放量按公式（3）计算。 

 𝐸𝑆𝑢𝑟𝑓 = ∑ (𝐹𝑆𝑢𝑟𝑓,𝑖 × 𝑛𝑖)𝑖  ································································· (3) 

式中： 

𝐸𝑆𝑢𝑟𝑓 ——地上二氧化碳泄漏排放量，以吨（tCO2e）计； 

𝐹𝑆𝑢𝑟𝑓,𝑖 ——第𝑖类地上泄漏点位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以吨每个年[tCO2e/（个a）]计； 

𝑛𝑖  ——第𝑖类地上泄漏点位的数量，以个计。 

5.4.2 数据获取要求 

地上泄漏排放因子测算要求见表4。如不具备实测条件，可采用国家、行业有关核算方法和报告指

南中推荐的地上泄漏排放因子。 

表 4 地上泄漏排放因子测算要求 

具体排放源 计算参数类型 参数来源 准确度等级/最大运行误差 检测频次 

注入井井口、阀门、法兰、注入装

置、取样口、集输管线、储罐泄漏等 

面积 钢卷尺 ±0.4 mm 每次 

速度 速度计 

±0.3 mm（v＜35 m/s）； 

±0.5 mm（v≥35 m/s）； 

其中v为测量值 

每次 

未被定义为有组织放空的其他压力设

备泄漏排放源 

时间 秒表 ±0.1s 每次 

体积分数 化验报告 / 每次 

温度 温度变送器 0.2级 每次 

密度 查表 / 

根据放空温度和出口压

力（取101.325 kPa）

查表获取 

5.5 地下泄漏排放 

捕集单元和运输单元的地下泄漏排放为零，地质封存单元地下泄漏排放参考GB/T 46879-2024中7.5

小节，具体如下： 

5.5.1 计算方法 

地质封存单元地下泄漏排放按公式（4）计算。 

 𝐸𝑆𝑢𝑏𝑆 = ∑ (𝐹𝑆𝑢𝑏𝑆,𝑖 × 𝑆𝑔𝑟𝑖𝑑)𝑖  ······························································ (4) 

式中： 

𝐸𝑆𝑢𝑏𝑆 ——地下二氧化碳泄漏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𝐹𝑆𝑢𝑏𝑆,𝑖 ——第𝑖个网格的地下泄漏排放因子，以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平方千米（tCO2e/km
2
）计； 

𝑆𝑔𝑟𝑖𝑑 ——单个网格面积，以平方千米（km
2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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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数据获取要求 

地下泄漏排放因子测算要求见表5。如不具备实测条件，可采用国家、行业有关核算方法和报告指

南中推荐的地下泄漏排放因子。 

表 5 地下泄漏排放监测分类 

具体排放源 监测方式 监测内容 监测手段 关注指标 

井筒外壁、海

水、储层、盖层

等 

在线监测 

离线监测 

综合监测 

CO2分布和迁移监测 
地震、重力、电磁、海底

变形、沉积物孔隙压力 

CO2在储 

层和海水中的位置和运动 

海底沉积物和海水的物

理化学性质 

pH值、碳酸盐 

系统、溶解氧、温度、盐

度、营养盐、有机物 

海底沉积物和海水的酸碱

度、缓冲能力、氧化还原状

态、温盐环境、生产力 

海洋生态系统的结构与

功能 

微生物、无脊椎动物、鱼

类、海草、珊瑚 

海底生物的种类、数量、分

布、多样性、活性、代谢等 

5.6 电力、热力消耗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分别计算捕集单元、运输单元、中转单元、地质封存单元消耗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5.6.1 计算方法 

消耗电力、热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按公式（5）和公式（6）计算。 

 𝐸𝑒𝑙𝑒𝑐 = ∑(𝑀𝑒𝑙𝑒𝑐 × 𝐹𝑒𝑙𝑒𝑐) ································································ (5) 

 𝐸ℎ𝑒𝑎𝑡 = ∑(𝑀ℎ𝑒𝑎𝑡 × 𝐹ℎ𝑒𝑎𝑡) ······························································· (6) 

式中： 

𝐸𝑒𝑙𝑒𝑐 ——电力消耗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𝑀𝑒𝑙𝑒𝑐 ——电力净消耗量，以千瓦时（kW•h）计； 

𝐹𝑒𝑙𝑒𝑐     ——电力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以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千瓦时[tCO2e/(kW•h)]计； 

𝐸ℎ𝑒𝑎𝑡 ——热力消耗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𝑀ℎ𝑒𝑎𝑡 ——热力净消耗量，以吉焦（GJ）计； 

𝐹ℎ𝑒𝑎𝑡 ——热力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以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吉焦（tCO2e/GJ）计。 

5.6.2 数据要求 

5.6.2.1 电力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若消耗的电力为内部发电（例如现场发电），电力排放因子为该内部发电企业的电力温室气体排放

因子。 

若消耗的电力为直供电力，即是该组织与发电站之间具有专用输电线路，且所消耗的电未向第三方

出售，则可使用该电力供应商提供的电力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若消耗的电力为电网电力，则使用国家生态环境部门最新发布的区域电网排放因子。 

5.6.2.2 热力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蒸汽、热水等热力供应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优先采用供热单位提供的数值，如无法提供，则按0.11 

tCO2/GJ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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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计算 

5.7.1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按照公式（7）计算。 

 𝐸𝑡𝑜𝑡𝑎𝑙 = 𝐸𝑆1 + 𝐸𝑆2 + 𝐸𝑆3 + 𝐸𝑆4 ··························································· (7) 

式中： 

𝐸𝑡𝑜𝑡𝑎𝑙 ——船舶碳捕集与封存全流程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𝐸𝑆1  ——捕集单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𝐸𝑆2  ——运输单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𝐸𝑆3  ——中转单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𝐸𝑆4  ——地质封存单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5.7.2 捕集单元排放总量 

按照公式（8）计算。 

 𝐸𝑆1 = 𝐸𝑓𝑢𝑔,1 + 𝐸𝑆𝑢𝑟𝑓,1 + 𝐸𝑒𝑙𝑒𝑐,1 + 𝐸ℎ𝑒𝑎𝑡,1 ·················································· (8) 

𝐸𝑓𝑢𝑔,1 ——捕集单元因有组织放空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𝐸𝑆𝑢𝑟𝑓,1 ——捕集单元因泄漏等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𝐸𝑒𝑙𝑒𝑐,1 ——捕集单元净电力消耗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𝐸ℎ𝑒𝑎𝑡,1 ——捕集单元净热力消耗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其中，船舶碳捕集单元净电力消耗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9）计算。 

 𝐸𝑒𝑙𝑒𝑐,1 = 𝑀𝑒𝑙𝑒𝑐,1 × 𝑀𝑓𝑢𝑒𝑙−𝑒𝑙𝑒𝑐,1 × 𝐹𝑓𝑢𝑒𝑙,1 ··················································· (9) 

𝑀𝑒𝑙𝑒𝑐,1      ——捕集单元净电力消耗量，以千瓦时（kW•h）计； 

𝑀𝑓𝑢𝑒𝑙−𝑒𝑙𝑒𝑐,1  ——捕集单元所耗电力对应的船舶燃料消耗量，以吨每千瓦时[t/(kW•h)]计； 

𝐹𝑓𝑢𝑒𝑙,1      ——船舶发电所用燃料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以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吨（tCO2e/t）计。 

若船舶碳捕集单元消耗的热量直接来自锅炉回收废热，则碳排放视为“0”。反之，消耗的热量需

通过锅炉燃烧额外燃油提供，则船舶碳捕集单元净热力消耗的温室气体排放按公式（10）计算。 

 𝐸ℎ𝑒𝑎𝑡,1 =
𝑀ℎ𝑒𝑎𝑡,1

𝜂ℎ𝑒𝑎𝑡,1
× 𝑀𝑓𝑢𝑒𝑙−ℎ𝑒𝑎𝑡,1 × 𝐹𝑓𝑢𝑒𝑙,1 ················································· (10) 

𝑀ℎ𝑒𝑎𝑡,1      ——捕集单元净热力消耗量，以吉焦（GJ）计； 

𝜂ℎ𝑒𝑎𝑡,1      ——热能供给效率，以百分比（%）计； 

𝑀𝑓𝑢𝑒𝑙−ℎ𝑒𝑎𝑡,1  ——捕集单元所耗热力对应的船舶燃料消耗量，以吨每吉焦（t/GJ）计； 

𝐹𝑓𝑢𝑒𝑙,1       ——船舶供热所用燃料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以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吨（tCO2e/t）计。 

5.7.3  运输单元排放总量 

按照公式（11）计算。 

 𝐸𝑆2 = 𝐸𝑓𝑢𝑒𝑙,2 + 𝐸𝑓𝑢𝑔,2 + 𝐸𝑆𝑢𝑟𝑓,2 + 𝐸𝑒𝑙𝑒𝑐,2 ················································ (11) 

式中： 

𝐸𝑓𝑢𝑒𝑙,2 ——运输单元燃料燃烧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𝐸𝑓𝑢𝑔,2 ——运输单元因有组织放空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𝐸𝑆𝑢𝑟𝑓,2 ——运输单元因泄漏等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𝐸𝑒𝑙𝑒𝑐,2 ——运输单元电力消耗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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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中转单元排放总量 

按照公式（12）计算。 

 𝐸𝑆3 = 𝐸𝑓𝑢𝑒𝑙,3 + 𝐸𝑓𝑢𝑔,3 + 𝐸𝑆𝑢𝑟𝑓,3 + 𝐸𝑒𝑙𝑒𝑐,3 + 𝐸ℎ𝑒𝑎𝑡,3 ········································ (12) 

𝐸𝑓𝑢𝑒𝑙,3 ——中转单元燃料燃烧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𝐸𝑓𝑢𝑔,3 ——中转单元因有组织放空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𝐸𝑆𝑢𝑟𝑓,3 ——中转单元因泄漏等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𝐸𝑒𝑙𝑒𝑐,3 ——中转单元净电力消耗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𝐸ℎ𝑒𝑎𝑡,3 ——中转单元净热力消耗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5.7.5 地质封存单元排放总量 

按照公式（13）计算。 

 𝐸𝑆4 = 𝐸𝑓𝑢𝑒𝑙,4 + 𝐸𝑓𝑢𝑔,4 + 𝐸𝑆𝑢𝑟𝑓,4 + 𝐸𝑆𝑢𝑏𝑆,4 + 𝐸𝑒𝑙𝑒𝑐,4 ········································ (13) 

式中： 

𝐸𝑓𝑢𝑒𝑙,4 ——地质封存单元燃料燃烧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𝐸𝑓𝑢𝑔,4 ——地质封存单元因有组织放空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𝐸𝑆𝑢𝑟𝑓,4 ——地质封存单元因地上泄漏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𝐸𝑆𝑢𝑏𝑆,4 ——地质封存单元地下泄漏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𝐸𝑒𝑙𝑒𝑐,4 ——地质封存单元电力消耗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5.8 二氧化碳永久封存量计算 

5.8.1 计算方法 

二氧化碳永久封存量按照公式（14）和公式（15）计算。 

 𝐸𝑃𝑒𝑟𝑆𝑒𝑞 = 𝐼 − 𝐸𝑓𝑢𝑔,5 − 𝐸𝑆𝑢𝑟𝑓,5 − 𝐸𝑆𝑢𝑏𝑆,5 ················································· (14) 

 𝐼 = ∑ (𝐼𝑖 × 𝜑𝑖𝑛𝑗,𝑖)𝑖 ···································································· (15) 

式中： 

𝐸𝑃𝑒𝑟𝑆𝑒𝑞 ——捕集的二氧化碳被永久封存在地下的量，以吨（tCO2e）计； 

𝐸𝑓𝑢𝑔,5 ——CO2封存期因有组织放空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𝐸𝑆𝑢𝑟𝑓,5 ——CO2封存期因地上泄漏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𝐸𝑆𝑢𝑏𝑆,5 ——CO2封存期地下泄漏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𝐼  ——二氧化碳注入量，以吨（tCO2e）计； 

𝐼𝑖  ——第𝑖台二氧化碳注入装置注入量，以吨（tCO2e）计； 

𝜑𝑖𝑛𝑗,𝑖 ——第𝑖台二氧化碳注入装置中二氧化碳质量分数，以百分比（%）计。 

5.8.2 数据获取要求 

二氧化碳注入量数据获取要求见表5。 

表 5 二氧化碳注入量数据获取要求 

计量类别 计量器具 准确度等级 检测频次 

二氧化碳注入装置累积流量 流量计 5.0级 连续监测 

二氧化碳质量分数 化验报告 / 1次/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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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全流程温室气体排放计算 

对于船舶碳捕集与封存全流程过程，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按公式（16）计算。 

 𝐸𝑂𝐶𝐶𝑆 = 𝐸𝑃𝑒𝑟𝑆𝑒𝑞 − 𝐸𝑡𝑜𝑡𝑎𝑙 ····························································  (16) 

式中： 

𝐸𝑂𝐶𝐶𝑆 ——船舶碳捕集与封存全流程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以吨（tCO2e）计； 

𝐸𝑃𝑒𝑟𝑆𝑒𝑞 ——捕集的二氧化碳被永久封存在地下的量，以吨（tCO2e）计。 

6 报告内容与格式 

根据船舶碳捕集与封存全流程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技术规范的报告编制要求，确定报告的具体内容。

报告格式宜参照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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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二氧化碳排放源 

二氧化碳排放源见表A.1。 

表 A.1 二氧化碳排放源 

二氧化碳排放源 排放设施举例 排放气体识别 

化石燃料燃烧 
因燃烧化石燃料而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排放点位包括但不限于锅炉、加热炉、工程车辆等排放源 
CO2、CH4、N2O 

有组织放空  

项目运行中因生产工艺、检修计划、安全要求等原因将设备、设施、生产流程中

的介质有意释放到大气中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 

排放点位包括但不限于船端OCCS捕集装置、二氧化碳储罐、注气管道、二氧化碳

注入装置、注入井井口、增压站等部位的固定放空口，以及其他临时放空口 

CO2 

地上泄漏  

由于地上设备/组件泄漏引起的介质无组织排放到空气中引起的二氧化碳，包括

未被定义为有组织放空的其他压力设备泄漏。 

排放点位包括但不限于注入井井口、阀门、法兰、注入装置、取样口、集输管线

、储罐泄漏，以及未被定义为有组织放空的其他压力设备泄漏排放 

CO2 

地下泄漏  

注入的二氧化碳从地层沿井筒外壁、断层、盖层等泄漏到地表或海水里引起的二

氧化碳排放。 

排放点位包括但不限于井筒外壁、断层、盖层、海水 

CO2 

电力、热力  
项目各阶段消费的电力、热力其生产阶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排放点位包括但不限于电动机系统、制热设备、制冷设备、照明设备等 
CO2、CH4、N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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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各环节主要数据清单 

船舶碳捕集与封存全流程各环节的数据清单见表B.1。 

表 B.1 船舶碳捕集与封存全流程各环节主要数据清单 

阶段 主要数据清单 

捕集单元 

CO2捕集系统的燃料消耗、电力消耗、热力消耗及物料投入等； 

CO2捕集率、捕集量等； 

CO2捕集系统中压缩、液化、临时储存等过程的有组织放空排放； 

CO2捕集系统及船上临时储存设施中的无组织排放等。 

运输单元 CO2的运输方式、运输距离、运输工具燃料经济性、运输重量等 

中转单元 

CO2储存中转过程的电力消耗； 

CO2储存中转过程的柴油等燃料消耗； 

CO2储存、压缩等过程的有组织放空排放； 

CO2储存、压缩等过程的无组织排放等 

地质封存单元 

CO2注入（含注入前临时储存）过程中的电力消耗； 

CO2注入量； 

CO2注入的体积分数； 

CO2注入过程的有组织放空排放； 

CO2注入过程的无组织排放； 

CO2在地下的泄漏排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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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燃料燃烧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燃料𝑖燃烧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按照公式（C.1）计算。 

 𝐹𝑓𝑢𝑒𝑙,𝑖 = ∑(𝐹𝑓𝑢𝑒𝑙 𝑖,𝑗 × 𝑃𝑗) ···························································· (C.1) 

式中： 

𝐹𝑓𝑢𝑒𝑙,𝑖 ——燃料𝑖燃烧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以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吉焦（kgCO2e/GJ）计； 

𝐹𝑓𝑢𝑒𝑙 𝑖,𝑗 ——燃料𝑖燃烧时产生的第𝑗种温室气体的排放因子，以千克每吉焦（kg/GJ）计； 

𝑃𝑗     ——第𝑗种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势值，以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千克（kgCO2e/kg）计，见

表C.1。 

其中，燃料𝑖燃烧时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照公式（C.2）计算。 

 𝐹𝑓𝑢𝑒𝑙 𝑖,𝐶𝑂2
= 𝐶𝑓𝑢𝑒𝑙 𝑖 × 𝑂𝑓𝑢𝑒𝑙 𝑖 ×

44

12
 ····················································· (C.2) 

式中： 

𝐹𝑓𝑢𝑒𝑙 𝑖,𝐶𝑂2
     ——燃料𝑖燃烧时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以千克每吉焦（kg/GJ）计； 

𝐶𝑓𝑢𝑒𝑙 𝑖  ——燃料𝑖的碳排放系数，以千克碳每吉焦（kgC/GJ）计； 

𝑂𝑓𝑢𝑒𝑙 𝑖  ——燃料𝑖的碳氧化率； 

44/12  ——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表 C.1 温室气体全球变暖潜势值 

温室气体名称 化学分子式 全球变暖潜势（GWP-100） 

二氧化碳 CO2 1 

甲烷 CH4 27.9 

氧化亚氮 N2O 273 

注：数据来源于IPCC《气候变化报告2021：自然科学基础》。 

 

燃料品种的单位发热量（如低位热值）、燃料燃烧设备的碳氧化率以及燃料在各类燃烧设备中产生

的排放因子原则上应通过实际测试获得，以便正确反映当地燃烧设备的技术水平和排放特点。如无法获

得实测数据，按照表C.2和表C.3给出的推荐值，或采用国家最新公布的数据。 

表 C.2 常用化石燃料品种的低位热值和碳氧化率参数 

燃料类别 燃料品种 低位热值 碳氧化率 

固体燃料/（GJ•kg
-1
） 

无烟煤 26.700×10
-3 a
 0.94

 a
 

烟煤 19.570×10
-3 a
 0.93

 a
 

褐煤 11.900×10
-3 a
 0.96

 a 
 

洗精煤 26.344×10
-3 a
 0.90

 a 
 

型煤 17.460×10
-3 a
 0.90

 a 
 

焦炭 28.435×10
-3 a 

 0.93
 a 
 

其他洗煤 12.545×10
-3 a
 0.9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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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常用化石燃料品种的低位热值和碳氧化率参数（续） 

燃料类别 燃料品种 低位热值 碳氧化率 

液体燃料/（GJ•kg
-1
） 

原油 41.816×10
-3 a 

 0.98
 a 
 

燃料油 41.816×10
-3 a
 0.98

 a 
 

汽油 43.070×10
-3 a 

 0.98
 a 
 

柴油 42.652×10
-3 a
 0.98

 a 
 

一般煤油 43.070×10
-3 a
 0.98

 a 
 

液化石油气 50.179×10
-3 a
 0.98

 a
 

炼厂干气 45.998×10
-3 a
 0.99

 a
 

石脑油 44.500×10
-3 a
 0.98

 a
 

石油焦 31.998×10
-3 b
 0.98

 b
 

其他石油制品 41.031×10
-3 b
 0.98

 b
 

气体燃料/（GJ•Nm
-3
） 

焦炉煤气 173.54×10
-4
 
b
 0.99 

b
 

高炉煤气 33.00×10
-4
 
b
 0.99 

b
 

转炉煤气 84.00×10
-4
 
b
 0.99 

b
 

其他煤气 52.27×10
-4
 
b
 0.99 

b
 

天然气 389.31×10
-4
 
b
 0.99 

b
 

注：上述参数优先适用各具体行业产品中的缺省值，若企业有实测值且该实测值符合相应国家标准要求，按照实测

值进行核算。
 

a    
数据来源于GB/T 32151.5-2015。 

b  
数据来源于《中国石油天然气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2014）。 

 

表 C.3 常用化石燃料分部门分品种碳排放系数（kgC/GJ） 

燃料 

品种 

固定源 移动源 

能源加工转换 工业 交通运输 

煤炭开

采加工 

油气开

采加工 

公共电力

与热力 

炼焦、煤

制气等 
钢铁 有色 化工 建材 建筑 其他 公路 铁路 水运 航空 

无烟煤 — 27.34 27.49 — 27.40 26.80 27.65 27.29 — — — — — — 

烟煤 25.77 27.02 26.18 25.77 25.80 26.59 25.77 26.24 25.77 25.77 — — — — 

褐煤 28.07 28.53 27.97 — 27.07 28.22 28.15 28.05 — — — — — — 

洗精煤 25.41 25.41 25.41 25.41 25.41 25.41 25.41 25.41 25.41 25.41 — — — — 

其他洗煤 25.41 25.41 25.41 25.41 25.41 25.41 25.41 25.41 25.41 25.41 — — — — 

型煤 — — 33.56 — 33.56 33.56 33.56 33.56 — 33.56 — — — — 

焦炭 29.42 29.42 29.42 29.42 29.42 29.42 29.42 29.42 29.42 29.42 — — — — 

原油 —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 — — — 

燃料油 — 21.10 21.10 21.10 21.10 21.10 21.10 21.10 21.10 21.10 — — — — 

汽油 18.90 18.90 18.90 18.90 18.90 18.90 18.90 18.90 18.90 18.90 18.90 — — — 

柴油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喷气煤油 — — — — — — — — — — — — — 19.50 

一般煤油 — — — — — — — — — 19.6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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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常用化石燃料分部门分品种碳排放系数（kgC/GJ）（续） 

燃料 

品种 

固定源 移动源 

能源加工转换 工业 交通运输 

煤炭开

采加工 

油气开

采加工 

公共电力

与热力 

炼焦、煤

制气等 
钢铁 有色 化工 建材 建筑 其他 公路 铁路 水运 航空 

NGL — 17.20 — — — — — — — — — — — — 

液化石油气 — 17.20 — 17.20 — — — — — 17.20 — — — — 

炼厂干气 18.20 18.20 18.20 18.20 18.20 18.20 18.20 18.20 18.20 18.20 18.20 — — — 

其他石油制品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 — — — 

天然气 15.32 15.32 15.32 15.32 15.32 15.32 15.32 15.32 15.32 15.32 15.32 — — — 

焦炉煤气 13.58 13.58 13.58 13.58 13.58 13.58 13.58 13.58 13.58 13.58 — — — — 

其他 12.20 12.20 12.20 12.20 12.20 12.20 12.20 12.20 12.20 12.20 — — — — 

注： 数据来源于《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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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报告格式模板 

 

船舶碳捕集与封存全流程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报告 

 

 

报告主体： 

编制单位： 

报告年度：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本报告核算了                       年至       年船舶碳捕集封存全流程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并填写了相关数据表格，先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名称、编制单位、报告年度、统计期、所属行业及项目规模、地理位置、工艺流程等

反映项目主要参数的其他数据。 

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报告船舶碳捕集与封存全流程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数据清单、核算结果、注入量、永久封存

量及全流程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等。 

三、活动数据及来源 

分别报告各排放源的活动数据，并详细阐述它们的来源、监测计划及实际执行情况等。 

四、排放因子及来源 

报告各项活动数据所对应的排放因子。如果源于实测，则应说明取样方法、取样频率、检测方法、

检测频率、依据标准等；如果采用推荐值，则应给出推荐值的数据来源、选择理由等。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编制人（签章）： 

编制单位负责人（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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